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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届六旬的王玉兰怎么也想不到，
花大约 2.7万元请到的“金牌律师”，
不但没能帮她追回借款，事后自己还
发现其身份存疑。
    2018 年至 2021 年，她陆续将 12
万元借给朋友韩宁。“当时韩宁夫妇
找到我，先后以他们的儿子开工厂、
进货、结婚等为由向我借钱，韩宁还
写了借条。但是，他至今没还钱，不
接我电话，我也找不到他们现在的住
址了。”王玉兰称。
    2025 年 6 月初的一天，王玉兰在
浏览某网络平台时，一条短视频吸引
了她。“视频中的人自称来自广东的
一家法律咨询公司，有把握帮人要到
欠款。”她动心了，加了一名工作人
员企业微信。对方自称姓刘，是“金
牌律师”，并放话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追回借款。
    而截至发稿，韩宁的欠款并未追
回，在王玉兰看来，2.7 万元费用也有
猫腻。
    事实上，近年来，多家法律咨询
公司人员通过网络平台、电话营销等
方式，打着“包赢”旗号，疯狂拉客，
当事人被骗取费用后，却很难维权，
引发外界关注。
    法律咨询公司是经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登记的市场主体，经营范围仅限
法律咨询，不能从事诉讼代理、辩护
业务，不能以律师名义开展任何业务。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有的法
律咨询公司招聘“负责法律服务推广”
的岗位，招聘条件明确写了“不需要
法律相关知识”，但这些公司的工作
人员为了拉客，会自称“法务”“律
师助理”，还有的干脆冒充执业律师。
    近日，司法部、公安部、市场监
管总局决定自 2025 年 9 月至 12 月，
在全国开展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
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就聚焦某些法
律咨询服务机构假借律师名义进行诈
骗、招摇撞骗以及虚假宣传、虚假承
诺等违法犯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社会跨学科
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员童孟君在北京、
江苏等多个省份调研过法律咨询公司。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法律
咨询公司乱象丛生，不但让当事人蒙
受经济损失，耽误正常诉讼进程，还
严重扰乱法律服务市场，冲击公众对
法律秩序的认知和信任，影响司法公
信力，亟须整治。

六旬老人遭遇“金牌律师”

    “刘律师”第一次向王玉兰发起
微信收费，理由是用于帮她联系韩宁，
要求王玉兰转账 980 元。“刘律师”
信誓旦旦，如果联系上韩宁，对方不
还钱，“就起诉他”。
    今年 6月 12 日，“刘律师”把王
玉兰拉入了一个名为“6.12 王玉兰—
律师介入开庭—保全”的企业微信群。
群内有十多名成员，分别以“调解主
任助理小陈”“调解中心潘主任”“金
牌高律助”“李老师”等作为备注名，
均未写全名。“刘律师”称这些人都
是律盾正源法律咨询公司的专业人员。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该企业微
信群实名信息查询到，该企业为广州
律盾正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律
盾正源”）。天眼查显示，律盾正源
成立于 2025 年 4 月。也就是说，接王
玉兰的案子时，公司才成立两个月。
在某招聘平台，该公司自称“是互联
网 +新媒体电网销模式的法务咨询平
台，有自己的法务团队以及运营团队，
全国有合作的律所以及隶属公司的律
师事务所”。
    入群大约一周后，“调解中心潘
主任”告诉她一个“喜讯”，称韩宁
现在的住址已被律盾正源找到，但韩
宁没有还款意愿，其名下还有资产，
律盾正源准备帮她走法律程序，希望
向其收取“材料费”“调查费”等共
计 19800 元。王玉兰信了，再次向律
盾正源转账。
    2025 年 9 月，群内一个微信名为
“金牌高律助”的人以即将开庭为由，
向她再次提出收费要求，这次要求收
取 9998 元。“他称要安排律师从广东
过来开庭，这笔钱用于路费、伙食费、
住宿费等。”
    王玉兰质疑已经交了两万多元，
为何还要收钱。对该公司怀疑后，她
将此事告诉了儿子齐晨。“我感觉我
妈上当了。”齐晨直言。“我问‘金
牌高律助’这个民事案件在我们当地
请律师只有几千元，律盾正源为什么
要这么多？他称是因为‘案情复杂’。”
齐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见王玉兰迟迟未转账，“金牌高
律助”表示，可以帮她向公司申请“打
折”。几天后上述费用被“优惠”到
了6000元，王玉兰再次转账。而到这时，
律盾正源从未向其提供过发票或收据。
    2025 年 10 月 9 日，浙江省余姚市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王玉兰诉被告
韩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院最终判
决韩宁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不过，
王玉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法官
表示，韩宁已被多家法院起诉，但现
在此人处于失联状态，尚未查到其目
前住处，“这与律盾正源所说的已经
找到韩宁等说法完全不符”。
    让王玉兰更意外的是，出庭的律
师是来自杭州的孙律师，并非此前律
盾正源说的“来自广东”。“从杭州
到宁波非常近，根本用不着那么多差
旅费。而且这名律师对案件的经过等
并不清楚。”齐晨称。
    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
显示，孙律师执业机构为泰和泰（杭州）
律师事务所，是一名 2023 年 7 月才开
始执业的专职律师。孙律师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律盾正源找到他代理
该案，他有律所出具的公函，也拿到
了王玉兰签名的同意其代理的委托书，
所以程序上“没问题”。
    关于委托书上为什么会有自己的
签名，王玉兰回忆称，2025 年 6 月，
律盾正源的“程老师”给她发来一些
材料，让她签字。“我看不懂，就按
照他的意思，打印出来签了字，又邮
寄给了他们。”
    多位受访者表示，法律咨询公司
花钱让真律师出庭，让当事人跟正规
律所签订合同，这种操作可以绕开法
律咨询公司不能诉讼代理的限制。但
是相关律师一般只能拿到很少的律师
费，且开庭前不一定见过当事人，不
了解案情，开庭效果不甚理想。
    “举例来说，当事人交了 1万元
律师费，到了律师手里可能只有 1000
元。”辽宁友望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宇
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过，泰和泰（杭州）律师事务
所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其实，该所内部明确禁止律师跟法律
咨询公司合作，也禁止律师持股这类
公司。“因为这类公司很多不规范，
我们也是出于防控执业风险的考虑，
做出这种规定。”这名负责人称，至
于孙律师在代理该案时收取了多少律
师费，开庭时其持有的律所公函和当
事人的委托书是怎么办出来的，律所
还将调查。
    关于对王玉兰的收费、签字和律
师代理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记
者以其亲属名义，联系律盾正源的“金
牌高律助”，后者未作回应，仅表示“（如

“在法院缺少关系”，花几万找他们就行？

不满意），到时候我会帮她去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

五花八门的骗术

    王玉兰的遭遇，只是法律咨询公
司乱象的冰山一角。
    童孟君表示，一般这些公司分为
运营、销售、法务三个部门。运营部
门主要负责投流，包括在短视频投流
和广告投流，通过投流吸引有需求的
客户留下电话。销售部门负责将案源
线索转化成客户，通过销售话术、包
装、营销手段引导客户签单。法务部
门负责交付，大多是非诉，比如出具
律师函、协助立案、出具庭审指导书。
    河南臻悦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正伟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进一
步指出，在拉客、对接之后，会有人
负责联系真正的执业律师后期出庭，
如果败诉也拒不退费或者少退费用。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法
律咨询公司的招聘门槛极低。山东省
济南市一家法律咨询公司招聘前端销
售岗位，要求的条件是：中专及以上
学历，不需要法律相关知识。
    这也就导致这些公司在提供所谓
“服务”时，缺乏基本专业素养。
2025 年 8 月，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
就曾发文披露这样一起案例：王某因
工伤花了 2000 余元医疗费，为向雇
主索赔，他联系到某法律咨询公司一
名自称“专业律师”的人员，并支付
该公司服务费 8000 元。在该公司提
交的起诉状中，索赔高达 8万余元，
但根据王某实际伤情、医疗费支出等
证据，初步估算合理赔偿金额仅 1万
余元。王某意识到，所谓“专业律师”，
连基本的索赔金额都不会计算。
    另外，《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
现，有的法律咨询公司对外虚假宣传
时，向当事人推荐的执业律师“查无
此人”。记者以当事人名义随机联系
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记者称在 3年
前将 8万元借给一位朋友后，朋友至
今未还，有借条但对方不接电话，对
方表示“帮你追回欠款没问题”。
    添加记者微信后，对方发来一份
“法律顾问证书”，称“指派佘婧律
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落款单位为
“湖北善均法律事务所”，落款时间
为2025年3月15日。工作人员称，“佘
婧是执业律师”。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国律师执
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查询，发现该平
台并未有此姓名律师。
    除此之外，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法律咨询机构的手段还涉嫌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上述法律咨询公司给记者
制定了“调解”和“诉讼”两套方案。
所谓调解是给他们 500 元费用，该司
联系对方劝其还钱，并且会给对方打
“专业的催款电话”。诉讼是指在调
解未果的前提下，给该司4500元费用，
由该司代理走法律程序。
    对方还表示，他们不需要借款人
地址，只需要一个手机号，就可以查
到其个人信息。关于此说法，郭正伟
认为，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律师如果想调取一个人的个人信息，
需要走正规法律程序，比如申请法官
开调查令等，然后才能立案”。


